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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秦晉殽之戰》外交辭令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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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晉殽之戰，乃是秦國與晉國之間所發生的一場大戰。其中記錄了大量的外交辭令，似乎有意利用這場戰爭來呈現折衝尊俎外交辭令的重要性。〈秦晉殽之戰〉辭令之探討部分，先說明春秋外交行人的定義、職掌；再說明外交辭令的功能、效果及謀畫原則，並依此原則來分析〈秦晉殽之戰〉的外交辭令，希望從不同角度來闡發、探究此文其他豐富的意蘊。
關鍵詞：《左傳》、〈秦晉殽之戰〉、外交辭令
1、 前言

〈秦晉殽之戰〉，首見於《左傳》，可分為「燭之武退秦師」與「殽之戰」兩個部分。時間則橫跨魯僖公三十年（630年BC）至三十三年（627年BC），在秦、晉、鄭之間的一場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衝突。《左傳》尤長於記述戰爭，不但生動，而且每一戰爭著重點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同時重視記錄各國的辭令，可謂極其大觀。行人的辭令，一言可以致福，一言可以致禍，可以斡旋危難，也可以敦睦邦交。尤其〈秦晉殽之戰〉中有許多著名精巧的外交辭令，如「燭之武退秦師」、「弦高犒師」、「皇武子辭師」、「孟明逃歸」等，似乎有意利用這場戰爭來呈現折衝尊俎外交辭令之重要性。

歷來評論此文的資料相當多，但主要是從文學與歷史的角度出發，做為文章筆法的典範與歷史發展的事例來加以闡發，而外交辭令是目前《左傳》研究中較少觸及，且具有研究價值之處。行人辭令，類似後來的書疏來往，是歸在告語一門。告語之文，是將自己的意思告訴別人；除了私人隨便談心外，還往往希望自己的話人家聽了，可以收一種效果，這就是辭令的用處，所以必須特別講究辭令的構造及本身的技巧。外交辭令因為具有強烈目的性，注重修辭技巧，要求交際結果與成敗，所以外交辭令的真義往往寄寓於表層意義之下，辭令表達間多蘊藏謀略的運用，使其辭令往往「意在言外」。

分析《左傳》外交辭令，可發現說服效果是《左傳》外交辭令謀畫的準則與依歸。因此筆者從語用學的角度來探析〈秦晉殽之戰〉中的幾段技巧高超的外交辭令，希望能更為全面地闡發、了解此文其他豐富的意蘊。

2、 春秋外交行人概論
所謂「外交」，即指國與國間的交通往來。也就是「國與國之間，以平等互惠的原則，保持正常往來或交涉，即謂之外交。」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交通往來，其性質、目的、方式等確實符合外交交際活動的條件，因此可以稱之為外交活動。國家的一切活動，消極方面在維持本身的生存和獨立，積極方面在謀求本身的發展。

   行人，是春秋時期對外交使節的稱呼，相當於今日的外交官
。其負責的外交業務有：

居則擯相應對，出則朝覲聘會，所以撫緝萬國，踐修盟好，要結外援以衛社稷者也。

由此觀之，行人是一國負責外交相關事務的人員。舉凡外賓接待、朝聘禮節、盟會參與、盟約簽訂等，都屬於春秋行人的工作範圍。在此本文對行人一詞的定義，採取較廣義的定義，凡參與國家外交事務的相關人員，皆屬於廣義的行人範圍。先秦典籍中，《周禮‧秋官‧司寇》對行人職掌有較詳細記載，以大行人、小行人為首，負責國家外交事務人員。對春秋行人實際交際情況記載較詳細者，就是《左傳》。

    從言語交際角度來說，行人是外交交際時的交際主體，行人因素對於行人辭令的交際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外交是春秋時期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之一，行人是各國對外處理外交相關事務的人員。凡是朝聘、盟會、弔問、請成等，皆須透過行人來協商進行，所以行人的臨場反應對於辭令交際成敗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外交行人的選派關切著行人辭令的成敗。

    春秋行人的職掌與任務可分為三類：

    （一）平時任務
指非戰爭期間國與國間的外交交際活動。包括一般例行事務與外交談判兩類。一般外交事務，是指例行的朝聘、會盟、弔問、赴告等，此類事物主要在履行對外已訂立的盟約與共識。而外交談判，是指涉及國家利益的外交交際與溝通協商。外交談判進行時，行人的主要任務在為國家爭取最大利益，或以文化說服，或以形勢相逼。

    （二）戰時任務
專指戰爭期間的外交事務而言。在戰爭前，行人出使主要在探察敵情與請戰求戰上。戰爭中，求援請救是行人重要任務。戰爭後，傷害已造成，如何避免國家再遭損失，求和請成是重要任務。

    （三）特殊任務
指依實際外交需要，臨時指派的工作任務。例如他國國君去世時指派行人前往弔唁、他國新君繼位後，遣使前往祝賀等皆屬於特殊任務的範圍。

    行人本身的素質與其人格特性對於外交辭令的交際，產生一定影響。因此必備的修養有三，一為詩學素養，春秋行人交際，其中有所謂的「外交賦詩」一類，所以詩學素養是春秋行人首要的學習項目。二為德、禮修養，春秋文化以德、禮為主要內涵，無論是日常生活或外交場合，皆產生制約與影響作用，故德、禮修養也是春秋行人所必備。三為史學知識的熟悉與應用，亦是行人重要的學習項目。

3、 外交辭令概說
    古人所謂辭，多指應對辭命而言。
辭令是指具強烈目的性的說服話語。何謂「外交辭令」？就是外交行人於外交場合進行交際時所運用的一套語言系統。依辭令本身的性質來分，外交辭令可分為三類。一為外交辭令，即具有強烈目的性，要求辭令交際效果，以謀取利益為目標的外交辭令。二為外交應對，目的性較弱，多運用於例行外交事務之場合。三為外交術語，指外交辭令中口頭、書面上的特殊言語系統，包括慣用語、特殊稱謂等。外交辭令因為具有強烈目的性，注重修辭技巧，要求交際結果與成敗，所以外交辭令的真義往往寄寓於表層意義之下，辭令表達間多蘊藏謀略的運用，使其辭令往往「意在言外」。

    依《左傳》辭令說服內容之不同，張高評將之分為：說之以理、動之以情、懼之以勢、服之以巧及挫之以術等五類。
其中又再細分為若干類，筆者以為太過瑣碎，因此採用馬寶蓮的分類，較淺顯易懂、方便分類。他認為遊說勸諫的基本原則有四：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誘之以利，喻之以弊。
這四項原則若能針對不同的場合做適當的發揮，往往可以得到預期的效果。
   外交辭令攸關國家興亡，故辭令之謀畫必須謹慎周密。可分為辭令內容與辭令技巧兩方面，外交辭令內容謀畫的原則，積極方面以爭取國家最大利益為目標，消極方面以避免戰端衝突為要務。外交辭令技巧謀畫的原則有二：一是強調辭令的「禮貌性」，二是要求辭令的「說服力」。分析《左傳》外交辭令，可發現說服效果是《左傳》外交辭令謀畫的準則與依歸。要求辭令表達時的禮貌則是外交辭令表達技巧謀畫上的重要標準。
故要求禮貌性及強調說服效果，正是外交辭令修辭藝術與一般修辭技巧的主要差別。
4、 〈秦晉殽之戰〉外交辭令之類型、特色與遊說原則
   外交辭令首重成敗，成者能為國家謀福求利，敗者可能招致兵災禍害。因此討論《左傳》外交辭令，其成敗是探討重點之一。所謂成功或失敗，是由外交辭令的言語效果來決定。簡易來說，外交辭令成敗的判斷標準，是以其「是否達到外交辭令預設之目標」為依歸。

    根據上述原則，筆者整理出〈秦晉殽之戰〉的外交辭令表，如表一。從中可以看到，四個外交事件中有三件出自鄭國，一件出自秦國。春秋時鄭國的辭令，先草創後討論，再加以修飾潤色，已符合現代的修辭語義了。
洪順隆認為：「鄭之不亡，前賴燭之武之勇於為國，後得弦高的臨時應變，一者先前未被重用，一者一個商人。人才豈必求之廟堂哉？民間正多賢士，要在善用與時機耳。」
張高評認為：「鄭以蕞爾小國，介乎大國之間，相安無患者，修飾辭令之效也。」在行人職掌方面，只有弦高犒師屬於特殊任務，其餘都屬於戰時任務。這四個外交事件辭令都同時具有禮貌性與說服力，展現了外交辭令的積極功能，達成了避免戰端衝突及爭取國家最大利益的交際成果。

    《儀禮‧聘禮》：「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由此可知，使者在外的辭令，要隨事變通以應付當前的事態，要言不煩而可以達意，使人聽了可以動容；要落落大方，中於機宜，立言得體。〈秦晉殽之戰〉中的四則外交辭令，都符合上述要點。

《左傳》善寫行人辭令，記各國使臣的辭令，可謂極其大觀。〈秦晉殽之戰〉中記載了一些巧妙精美的外交辭令，如：燭之武退秦師、弦高犒師、皇武子辭師及孟明逃歸的辭令等，辭令雖客氣委婉，含蓄深刻，實則綿裏藏針，耐人尋味。在彬彬有禮的語言形式中，蘊含著咄咄逼人的思想內容。它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之間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而產生動人的藝術感染力。這些辭令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時代複雜嚴峻的政治形勢和機巧微妙的外交活動，同時又表現春秋時代外交場合中彬彬有禮的風尚和高度的語言技巧，這種外交辭令隨著個人的身份、地位、處境的不同，而十分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筆者以〈秦晉殽之戰〉中所出現的四段外交辭令為例，加以分析其特色與遊說原則。

（一）利弊立論

    燭之武熟悉秦、晉間的矛盾衝突，巧其辭令，剖析利害，終使秦君撤兵，並派軍為鄭協防。燭之武遊說秦君之語，句句聳動切中要害。由此可知，外交人才折衝尊俎之功不亞於戰場交兵。如表二，燭之武的外交辭令一共125個字，他從秦國立場設想，將利、弊、情、理，條分縷析，面面俱到，步步深入主題，句句打動對方，不愧是一段非常漂亮的外交辭令。燭之武是就地理位置、歷史事實和邏輯推理諸角度，從四個層面進行「利弊」關係的勸說。喻之以弊加上誘之以利，然後說之以理，終於使趨「利」而來的秦兵，不僅立即避患而「退兵」，還反過來「與鄭人盟」，派秦三帥留守鄭國，幫助鄭國抗晉。由此可知，春秋時期，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但關係到個人的榮辱，而且關係到國家安危。
（二）委婉含蓄

秦軍在孟明、西乞、白乙的率領下浩浩蕩蕩過周及滑時，被鄭國商人弦高巧遇，他急中生智，送牛犒師，並用略帶歡迎的口吻說出了弦外之音。如表三，鄭弦的外交辭令一共39個字，辭令妙在言在此，但弦外之音卻又可使聽者明明白白。他既戳穿秦之陰謀，又表現小國對大國的恭敬與禮貌，但又沒有冒犯秦國。柔中帶剛，義正詞嚴地警告了秦軍，表現了小國應有的自信與尊嚴。一方面把鄭國已有防備，你們「師非潛」而「國不得」的失算將成必然的信息，委婉含蓄地傳達給敵方，其言其行完全合乎商人職業，而又不失小國特使的身份，天衣無縫，讓孟明這樣精明的統帥也毫不懷疑他這個「假冒」特使，只能認命下達「吾其還也」的命令。

（三）外柔內剛

    當鄭穆公接到弦高報信，派使者到客館查看，見秦三帥已準備完畢而枕戈待旦了，於是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館辭謝秦三帥。如表四，皇武子外交辭令一共46字，面對秦國的背信棄義，他明明知道杞子等人作內應的陰謀，卻不直接予以點破，而是故意關切問詢一番，很客氣的送行，表現出外交上的有禮、有利及有節。實質上卻表明鄭國早已窺破秦國的陰謀，所以下文緊接著寫杞子等人倉皇出逃之事。這絕妙的辭令，就使一個工於權變、善於辭令的外交行人形象，宛然出現、呼之欲出。

（四）綿裏藏針

   孟明等獲釋後，如驚弓之鳥，急於逃歸，唯恐事態有變。果然經原軫提醒後，晉襄公旋即追悔，使陽楚父追之。待陽楚父追至河邊，孟明等人已在船上，陽楚父急中生智矯君命賜孟明馬匹，孟明運用謙虛含蓄的外交辭令，意味深長地來答謝。如表五，孟明外交辭令一共38字，表面上是感激涕零的致謝之辭，實際上卻話中有刺，句句是恨之入骨的反話。它既體現了被俘將領在委曲求全中力求不喪失立場和體面的苦衷，又反應出機智練達、敗而不餒的大將風度，和孟明本人有仇必報的性格，同時也表現了晉、秦之間衝突的尖銳與激烈。
5、 結語

〈秦晉殽之戰〉是有關魯僖公三十年至三十三年發生在秦、晉、鄭之間的一場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衝突。因戰事是由秦引起，故敘秦最詳，其次晉，再次鄭。本文對行人的定義，凡參與國家外交事務的相關人員，皆屬於廣義的行人範圍。而行人的臨場反應對於辭令交際成敗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外交行人的選派關切著行人辭令的成敗。外交辭令就是外交行人於外交場合進行交際時所運用的一套語言系統。因為具有強烈目的性，注重修辭技巧，要求交際結果與成敗，所以外交辭令的真義往往寄寓於表層意義之下，辭令表達間多蘊藏謀略的運用，使其辭令往往「意在言外」。有關〈秦晉殽之戰〉外交辭令，四個外交事件中有三件出自鄭國，一件出自秦國。只有弦高犒師屬於特殊任務，其餘都屬於戰時任務。這四個外交事件辭令都同時具有禮貌性與說服力，展現了外交辭令的積極功能，達成了避免戰端衝突及爭取國家最大利益的交際成果。

《左傳》善寫行人辭令，〈秦晉殽之戰〉中記載了一些巧妙精美的外交辭令。如燭之武退秦師的利弊立論、弦高犒師的委婉含蓄、皇武子辭師的外柔內剛及孟明逃歸的綿裏藏針。在這些彬彬有禮的語言形式中，蘊含著咄咄逼人的思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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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整理

表一〈秦晉殽之戰〉外交辭令表

	序號
	左傳紀年
	外交

事件
	國家
	行人職掌
	游說
原則
	辭令

功能
	禮貌性
	說服力
	交際成果

	1
	僖公30年
	燭之武退秦師
	鄭國
	戰時

任務
	1、2

3、4
	積極
	ˇ
	ˇ
	成功

	2
	僖公33年
	弦高犒師
	鄭國
	特殊

任務
	1、2、

3、4
	積極
	ˇ
	ˇ
	成功

	3
	僖公33年
	皇武子辭三帥
	鄭國
	戰時

任務
	1、2

3、4
	積極
	ˇ
	ˇ
	成功

	4
	僖公33年
	孟明逃歸
	秦國
	戰時

任務
	1、2

4
	積極
	ˇ
	ˇ
	成功


（表一至表四都採用馬寶蓮的分類，他認為游說勸諫的基本原則有四：1說之以理 2動之以情 3誘之以利 4喻之以弊。可參閱註6）

表二 燭之武外交辭令分析表

	辭令內容（125字）
	表面意涵
	弦外之音
	游說原則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若亡鄭對秦有利，才敢麻煩秦君您派兵前來。
	亡鄭對秦無利可圖。
	1、4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亡鄭後秦必須越過晉才能到達鄭，何必增加晉土地，而相對讓秦土地減少呢？
	亡鄭對晉有利、對秦有害，因為「鄰厚己薄」。
	1、4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若捨鄭，對秦沒有害處，鄭會感恩圖報，當秦來東方辦事，鄭一定善盡地主之誼，妥善接待。
	捨鄭對秦有實惠，可當「東道主」。
	1、3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惠公曾答應將焦、瑕等地獻秦，但早上渡河晚上就構築軍事來防衛。
	晉君不可信，因為「朝濟夕設」。所以秦幫晉圍鄭後，會吃虧占不到便宜。
	2、4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晉是貪得無厭，向東併鄭後，一定會向西拓展而侵略秦國的土地。
	亡鄭是損秦利晉不可為，因為晉會「東拓西擴」。
	1、2、4


表三 弦高外交辭令分析表

	辭令內容（39字）
	表面意涵
	弦外之音
	游說原則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秦師將行軍通過鄭國
	鄭國已知道你們將襲擊我們 
	1

	敢犒從者
	冒昧派我來犒勞將軍的部下
	我們將奮力抵抗
	3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1.在犒勞秦師

2.為秦軍提供糧草，做好保衛工作。

3.沒有冒犯秦軍。
	1.因為你們長期占領我國，已備好了糧草，準備與你們血戰到底，警告秦軍不要輕舉妄動。

2.讓其知道鄭已做好應戰的充分準備。

3.代君立言。
	1、2、3、4


表四 皇武子外交辭令分析表

	辭令內容（46字）
	表面意涵
	弦外之音
	游說原則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好像是因為吃用不夠，才整理行裝，準備回國。
	讓秦三帥知道其陰謀已經暴露，還不趁早回國。
	1、4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糜鹿，以閒敝邑，若何？
	1.秦三帥主動要走，才為他們送行，是頗具歉意、恭敬協商的客氣話。

2.熱情好客的感謝辭。
	1.句句帶刺，嘲諷與譴責雙管齊下的逐客令。

2.咄咄逼人的逐客令。
	1、2、3、4


表五 孟明外交辭令分析表

	辭令內容（38字）
	表面意涵
	弦外之音
	游說原則

	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
	承蒙晉君恩德，不殺我們。
	想以贈馬來誘我上岸殺之，我決不上當。
	1

	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讓我們返國接受制裁，若被秦君處死，我們感恩不盡。
	晉君雖不殺我，但我終身不忘這一次失敗的恥辱。
	1、2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1.若托襄公之福，回去得到穆公的赦免，將再來拜領「恩賜」。

2.謙虛服罪、感恩戴德。
	1.我若不死，三年後將報仇雪恥。

2.綿裏藏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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